臺北市104學年度國民小學南區運動會競賽規程 
壹、目    的：為倡導學校運動風氣，選拔績優選手代表本區參加臺北市小學運動會，並鍛鍊學生體能，提高運動水準，奠定全民體育之根基，以達成健康城市之目標。
貳、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參、承辦單位：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
              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肆、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伍、比賽日期
  一、游泳：104年11月17日（星期二）。
  二、田徑：104年11月26日、11月27日（星期四、五)。
陸、比賽地點
一、游泳：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國民小學游泳池(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二段36號)
二、田徑：臺北田徑場(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3號)
柒、參賽單位：以學校為單位，凡本市大安區、文山區內各公、私立國民小學均應代表學校報名參加比賽(含校區位於南區之外僑學校敬請踴躍報名參賽)。
捌、參賽資格：須同時符合下述2個條件始得報名參賽
  一、學籍規定：參賽選手以104學年度在臺北市大安區、文山區各公、私立國民小學在籍學生為限，符合本規程所訂參賽資格者均可報名(參賽時請攜帶數位學生證或在學證明附照片供查驗)。
二、年齡規定：民國92年9月1日(含)以後出生者
玖、競賽組別
一、游泳
    （一）男生組。
    （二）女生組。
二、田徑：比賽共分為4組(以下所指班級數為教育局核定之普通班為準，不含特教班及幼兒園)
    （一）男生甲組：32班以上，含32班。（如體育班有包括田徑項目之學校，不論其班級數皆列為甲組，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各級學校104學年度發展重點運動項目核定表（競技））
    （二）男生乙組：32班以下。（皆不包含體育班有田徑項目之學校）
    （三）女生甲組：32班以上，含32班。（如體育班有包括田徑項目之學校，不論其班級數皆列為甲組，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各級學校104學年度發展重點運動項目核定表（競技））
    （四）女生乙組：32班以下。（皆不包含體育班有田徑項目之學校）
三、大隊接力
    （一）甲組：32班以上，含32班。（同上述二、田徑比賽分組方式）
    （二）乙組：32班以下。（同上述二、田徑比賽分組方式）
    （三）各校應報名參賽。
    （四）各校體育班不得組隊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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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競賽項目
一、游泳（含男、女生組）
	組別
	項目

	男生組
	50公尺自由式、蛙式、仰式、蝶式

	
	100公尺自由式、蛙式、仰式、蝶式

	
	200公尺自由式

	
	200公尺混合式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200公尺混合式接力

	女生組
	50公尺自由式、蛙式、仰式、蝶式

	
	100公尺自由式、蛙式、仰式、蝶式

	
	200公尺自由式

	
	200公尺混合式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200公尺混合式接力


  二、田徑（含男、女生甲乙組）
	組別
	種類
	項目

	男生組
	田賽
	跳高、跳遠、壘球擲遠

	
	徑賽
	100公尺、200公尺、4*100公尺接力、4*200公尺接力

	女生組
	田賽
	跳高、跳遠、壘球擲遠

	
	徑賽
	100公尺、200公尺、4*100公尺接力、4*200公尺接力


三、錦標項目
    （一）游泳
         1、男生組游泳錦標。
         2、女生組游泳錦標。 
    （二）田徑
         1、男生甲組：田徑總錦標、田賽總錦標、徑賽總錦標。
         2、男生乙組：田徑總錦標、田賽總錦標、徑賽總錦標。
         3、女生甲組：田徑總錦標、田賽總錦標、徑賽總錦標。
         4、女生乙組：田徑總錦標、田賽總錦標、徑賽總錦標。
（三）大隊接力
1、甲組：取前6名頒發獎盃、獎狀。
         2、乙組：取前6名頒發獎盃、獎狀。
拾壹、比賽規則
    一、田徑：依據中華民國田徑協會最新公布之國際田徑規則進行，比賽將採預賽、複賽、決賽（跳遠、壘球擲遠項目預賽取前8名，直接進入決賽）之規定進行。
    二、游泳：依據中華民國游泳協會最新公佈之游泳規則規定，採計時決賽，惟為顧及國小學童之安全，本賽事禁止跳水。
    三、大隊接力
      （一）預賽於各校辦理，甲、乙組於開幕後舉行，採一次計時決賽，採計前6名名次。
      （二）比賽人數為16人，每棒次跑100公尺，女生須先完成前8棒次，自9棒起始可安排男生接棒，參賽隊伍須著整齊統一學校運動服裝，選手不得赤腳及穿著釘鞋，餘以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審定之最新田徑規則比賽之。
      （三）如遇下雨則由大會召集裁判及各領隊討論後逕行公布比賽是否進行；如欲延期，則以延期一次為限。
       (四)各分區應完成大隊接力比賽，始得報名參加該學年度全市小學運動會大隊接力項目。
     四、其餘未盡事宜，由領隊暨裁判會議統一規定之；規則有疑義時，由仲裁委員會、技術委
員會解釋之。
拾貳、比賽器材規定︰由大會器材組統一提供。
拾參、成績計分方式
    一、各組各項錄取前8名（田徑、游泳均同）。獲各單項第1名得9分，第2名得7分，第3名得6分，第4名得5分，第5名得4分，第6名得3分，第7名得2分，第8名得1分。
    二、田徑及游泳之接力項目不加倍計分。
    三、大隊接力：甲組取前六名，乙組取前六名。
    四、各錦標總名次之判定：各組各種錦標之名次判定，均以各單位分別在各種錦標所列之各種比賽項目中獲得之名次換算為分數，其相加總分最高之單位得冠軍，次高者為亞軍、季軍……餘依此類推，如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單位積分相同時，以該單位在該種錦標競賽中獲得第1名數量之多寡判定之，餘依此類推；如尚未能判定時，其名次並列。
拾肆、競賽程序︰由大會競賽組編排之。
拾伍、註冊
一、註冊人數
(一)游泳
  1.個人部分：每人至多報名2項（不含接力），每校每項目註冊最多以2人為限。
  2.接力部分：每校每項以1隊為限。
  3.網路報名時務必於報名該項目內填入成績，方可完成報名。
(二)田徑：每人得報名2項（不含接力），每校每項註冊最多以2人為限，接力以1隊為限（隊員得列6人，凡註冊本田徑賽選手均可參加接力賽）。
(三)大隊接力
         1.以各校六年級大隊接力冠軍之班級為代表，參加人數共16名(男生8名、女生8名)。
         2.若該班級女生人數未滿八人，優先由六年級他班女生補足，再不足時，由其他年級女
           生補足。
         3.若該班級男生人數未滿八人，優先由六年級他班男生補足；再不足時，得由其他年級
           男生補足。
         4.各校報名時，報校名即可，為證明選手為同一班級(或依規定跨班報名)，請各參賽隊
           伍自校務行政系統列印班級名冊附照片乙份(參加選手註記打勾)，經學校核章(承辦
           人、單位主管、校長)後，依規定於報到時繳交；另請於比賽時攜帶數位學生證備查，
           如數位學生證遺失，以在學證明附照片供查驗。
(四)各項賽程如有衝突，參賽選手得向田賽裁判請假（徑賽不得請假），未依規定時間出賽，
以自動棄權論。
(五)每校隊伍註冊時，應列領隊一人及教練、管理等人，負責指導管理運動員及與大會聯繫事宜。
    二、各學校一律採網路報名。（報名網址：http://163.21.102.7/tpedsport/）。
    三、網路報名時，第一次登入不用輸入密碼，進入系統後請各校立即變更密碼，並請妥善保存。該密碼僅適用登入編修列印該校之隊職員與選手報名資料。
    四、網路登錄期限：104年9月21日(星期一)凌晨零時起至10月2日(星期五)24時止。報名截止後一概不得增刪、修改報名資料。
    五、選手就其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或請求刪除前，主辦單位得依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於個人資料提供之範圍與目的內使用該等個人資料。
    六、各校報名完畢後
      （一）請列印報名分項表，核對無誤完成核章後，於104年10月12日(星期一)下午4時前，專人送達:
　　　　　1.游泳: 「新生國小學務處」（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二段36號；電話：2391-3122轉223）始完成報名手續。
　　　　　2.田徑:「幸安國小學務處」（地址：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22號；電話：2707-4191轉3202）始完成報名手續。
      （二）若已繳交報名分項表後，於網路登錄期限內再行修改選手資料，則需將修改後之資料重新列印、核章、繳交，同時加註「更新版」字樣，以免與線上資料不符，避免日後賽事爭議，凡經辦理註冊後，各校不得要求更改選手名單。
      （三）報名資料以核章後之表件為最終依據。
(四) 註冊組連絡方式：   
　　　　　1.游泳：新生國小學務處聯絡箱：029；體育組黃勝誼組長。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二段36號；電話：2391-3122轉223。
　　　　　2.田徑：幸安國小學務處聯絡箱：022；體育組蔡易勳組長。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22號；電話：2707-4191轉3202。 
七、凡經辦理註冊後，各校不得要求更改。田徑選手及游泳選手個人單項報名，如超過 2項
    時，只保留前2項，其餘參賽項目不予編排，且不另行通知。
    八、競賽編配連絡電話：
       （一）游泳：新生國小，體育組黃勝誼組長，電話：2391-3122轉223。
       （二）田徑：幸安國小，體育組蔡易勳組長，電話：2707-4191轉3202。
拾陸、領隊、裁判會議
    一、領隊會議：104年11月13日(星期五)下午2：00假建安國小召開，並領取秩序冊及選手
        號碼布等資料，請各校務必派員參加，如有缺席而致重大權益損失，概由各校自行負責，
        不得異議（領隊會議並請田賽、徑賽、游泳賽裁判長列席）。
     二、裁判會議：
      （一）田徑：104年11月26日(星期四)上午8：00假臺北田徑場161會議室召開。
      （二）游泳：104年11月17日(星期二)上午7：30假新生國小2樓課研一教室召開。
拾柒、成績公告：大會活動結束後，應於網站公告各項比賽成績，並發函各校，各校得依前項所列
敘獎額度辦理敘獎。
拾捌、申訴
    一、比賽爭議：規則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依規則之判決為終決。
    二、規則無明文規定者，由該項仲裁委員會(田徑)、技術委員會(游泳)判決之，其議決為終決。
    三、合法之申訴：應由單位領隊或管理、教練於該項比賽結束後30分鐘內以書面簽字、蓋章並附保證金新臺幣3000元向審判委員會提出申訴，經仲裁委員會(田徑)、技術委員會(游泳)裁定，申訴成立時發還保證金，不成立則沒收，充作大會獎品費用。
    四、有關運動員資格之申訴，應於賽前30分鐘以書面（經領隊或管理、教練簽名）向競賽組提出；其他有關競賽所發生之爭議，應當場口頭提出並於30分鐘內依規定補具正式手續。
五、比賽時攜帶數位學生證備查，如數位學生證遺失，以個人在學證明附照片供查驗，若未提出前述證件證明則取消比賽資格。
六、比賽進行中，各單位隊職員皆不得當場直接質詢裁判。
拾玖、獎勵
    一、各組各項競賽優勝前3名，由大會頒發金、銀、銅牌及獎狀，第4名至第8名頒發獎狀。（接力項目以決賽名單四位選手為頒發對象，含游泳比賽）。
    二、為配合小學運動會之報名，本賽會田徑、游泳之各項決賽前8名取得小學運動會參賽資格。
    三、團體錦標
      （一）田徑錦標
           1、男、女生甲組田賽總錦標各錄取6名。
          2、男、女生乙組田賽總錦標各錄取6名。
          3、男、女生甲組徑賽總錦標各錄取6名。
           4、男、女生乙組徑賽總錦標各錄取6名。
           5、男、女生甲組田徑總錦標各錄取6名。
           6、男、女生乙組田徑總錦標各錄取6名。
      （二）游泳錦標
          1、男生組游泳錦標錄取6名。
          2、女生組游泳錦標錄取6名。
     （三）大隊接力總錦標：甲、乙組大隊接力總錦標各錄取6名。
      （四）以上團體錦標於大會閉幕典禮時頒發獎盃。
    四、為培養各單位職隊員良好運動精神暨加強生活教育，特聘請評審委員於大會期間巡視評審各校運動精神暨生活教育，成績優良之單位由大會擇優錄取10校頒發獎盃予以獎勵。
    五、獲田徑總錦標、游泳錦標及大隊接力總錦標各校得依下列原則辦理敘獎：
      （一）榮獲第1名之學校，得嘉獎2次2人，嘉獎1次3人。
      （二）榮獲第2、3名之學校，得嘉獎2次1人，嘉獎1次3人。
      （三）榮獲第4、5、6名之學校，得嘉獎1次3人。
    六、生活教育總錦標不分組，錄取前10名各校得嘉獎1次1人。
    七、為鼓勵各校積極參與分區運動會比賽，凡參加之學校得嘉獎1次1人。
    八、上述之敘獎人員以不重複敘獎為原則，若指導教師、教練或相關承辦人員為同一人時，請擇最優乙項敘獎（承辦學校不在此限）。
貳拾、懲罰
    一、擅自進場
      （一）游泳：
           1、任一非該項比賽選手，在該項選手未完成比賽前擅自入池，則取消其在同一賽會中下一個比賽項目之比賽資格。
           2、任一接力團隊，在比賽中如有任何非指定接力隊員，或在其他隊員尚未游之前，即擅自入池，則該隊員所屬之團隊應被取消資格。
      （二）田徑：在不影響比賽進行下，允許選手利用空檔進場熱身，如有妨礙比賽之虞，經大會工作人員勸阻後，未離場而造成比賽選手權益受損或態度惡劣（如辱罵、藐視工作人員、累犯）之選手，將取消賽會中往後所有比賽之參賽資格。
      （三）大隊接力：若有冒名頂替，或違反相關規定，一經查實取消全隊比賽資格，並報教育主管機關議處相關人員。
    二、比賽選手遺失號碼布應於賽前向大會申請補發，否則將取消競賽資格。
    三、經報名參加比賽之學校選手，未經請假無故棄權者，納入生活教育考評扣分項目。
    四、凡參賽選手如有下列情事：
      （一）資格不符。
      （二）冒名頂替。
      （三）違背運動員精神或有不正當行為。
      （四）不服從裁判。
經查證屬實者，取消其在所有比賽中所得或應得之成績名次及分數，並通知其就讀學校，
該員停賽一年。其單位領隊、教練及管理應負行政責任，並報請教育局議處。
貳拾壹、附則
    一、各項比賽進行，如遇大風雨，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所屬學校辦理大型戶外運動賽會雨天備案作業原則」辦理，經大會裁定始得停止或延期比賽，否則仍須照常舉行；如遇空襲警報，應聽從大會人員之疏導、避難，並於解除警報半小時後繼續比賽，原比賽之成績仍然有效。
    二、本規程經籌備委員會議討論訂定，並報送教育局核定，如有未盡事宜，得由籌備委員會修正並陳報教育局核備。
